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0-052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新增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6月4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新增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分别向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和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出售所持有的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科”）

45.33%和34.67%股权，以及全资子公司上海钧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钧兴”）持有的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World 

Style”）45.33%和34.67%股权（华信科及World Style以下合并简称“标的公司”）；

并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相关方就本次交易具体事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

买协议》、《协议书》、《还款协议书》等相关协议。 

同时，本次交易中，公司关联方徐非实际控制的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嗔”）亦向交易对方出售所持有的华信科和World 

Style10%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在短期内维持对标的公司的担保，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

项及出售完成后新增关联担保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公司存在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标的华信科和

World Style的下属公司UNITED WIRELESS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UNITED WIRELESS”或“香港联合无线”）提供担保事



 

项。为了保障标的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促成担保事项平稳过渡，根据《资产购

买协议》等相关协议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过渡期内前述担保将继续

有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信科和World Style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徐非

先生担任华信科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及香港联合无线的董事，且徐非先生12个月

内曾任公司副总经理，华信科和香港联合无线将成为公司关联方，前述担保将转

变为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担保基本情况如下： 

（一）担保详情 

1、公司为华信科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列表 

序

号 
合同名称 债权人 担保人 

担保金

额（万

元） 

被担保

人 
主合同 

主合同有效

期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GB78201907005-1）、

《最高额保证合同》

（GB78201907005-2）、

《最高额保证合同》

（GB78201907005-3） 

光大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春兴精

工、孙

洁晓、

袁静 

3,000 华信科 

《综合授信

协议

（ZH782019

07005）》 

2019.7.5-20

20.7.4 

2 
《不动产抵押合同

（QT20190715928）》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10,000 华信科 

《经销框架

协议》

（QT201907

155928） 

2019.7.15

起 1 年 

3 
《不动产抵押合同

（QT20190527758）》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12,077.

8 
华信科 

《经销框架

协议》

（QT201905

27758） 

2019.5.27

起 1 年 

4 
《最高额连带保证合

同》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22,000 华信科 

《经销框架

协议》

（QT201905

27758）及《经

销框架协议》

（2019 年 1

月） 

2019.5.27

起 1 年； 

2019.1.10

起 1 年 

5 
《最高额连带保证合

同》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22,000 华信科 

《经销框架

协议》（2019

年 12 月） 

2019.12.30

起 1 年 



 

注：上述序号3的担保正在签署续展协议，序号5的保证合同即为序号4保证合同之续展

协议。 

2、公司为 World Style 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列表 

序

号 
合同名称 债权人 担保人 

担保金

额（万

元） 

被担保

人 
主合同 

主合同有效

期 

1 
《最高额连带保证合

同》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2,000 

United 

Wireless 

《经销框架

协议》 

2019.1.10

起 1 年 

 

2 《担保书》 

唯捷创

芯（天

津）电

子技术

股份有

限公司 

春兴精

工 

主合同

项下的

货款、

违约金

等 

United 

Wireless 

《经销框架

协议》 

2019.10.10

起 1 年，到

期后自动延

长 1 年 

3 《不动产抵押合同》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376 

United 

Wireless 

《经销框架

协议》

（QT201900

715928） 

2019.7.15

起 1 年 

4 
《最高额连带保证合

同》 

深圳市

汇顶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春兴精

工 
2,000 

United 

Wireless 

《经销框架

协议》（2019

年 12 月） 

2019.12.30

起 1 年 

注：序号2根据担保对象的实际业务发生情况，预估该项担保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序号4的保证合同即为序号1保证合同的续展协议。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20年6月4日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为使

得标的资产得以平稳交接和过渡，公司将在本次交易交割后的一段时期内维持现

有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除上述披露的担保（含该等担保在同等担保条件下的

续展和更新），公司不会再为标的公司提供其他新增担保。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之后，公司将继续按已生效的担保协议，为华

信科及香港联合无线提供担保，该等担保因本次交易将转变为关联担保。 

（二）关于过渡期担保的相关约定 

为使得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担保得以平稳交接和过渡，同时为防范公司担保风



 

险，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就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相关方约定如

下：  

1、就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公司承诺在标的资产交割后

12 个月内（但不超过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期间不会主动解除不动产抵押担保

或主动减少担保金额或担保范围；盈方微有限承诺在标的资产交割后 12 个月内

（且不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自行或者促使其关联人替代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

满足标的公司业务运营需要且不超过前述不动产抵押担保之担保额度、担保形式

和担保范围之担保。 

2、就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公司承诺在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盈方微”）恢复上市后 3 个月内或标的资产交割后 24 个月内（两

者以先到者为准）的期间不会主动解除不动产抵押担保或主动减少担保金额或担

保范围；盈方微有限承诺在盈方微恢复上市后 3 个月内或标的资产交割后 24 个

月内（两者以先到者为准）自行或者促使其关联人替代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前述

保证担保之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和担保范围之担保。 

3、盈方微有限与华信科一同就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而承担的全部债务

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4、如果盈方微有限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时限内促使公司解除对标的公司提供

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和/或保证担保并在约定的义务范围内自行或者促使其关联人

替代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相应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和/或保证担保，则每逾期一天，

盈方微有限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以尚未解除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和/或保

证担保的担保金额为基数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若届时公司及子公司上海钧兴尚余

应付盈方微有限的款项的，公司及子公司上海钧兴有权从该等应付款项中直接扣

除前述违约金。 

（三）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关联自然人徐非先生非公司董事会成员，无关联董事需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担保事项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华信科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徐非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泰然科技园213栋5B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 

2、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原持有华信科80%股权，华信科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华信科股权；公司关联方徐非通过实际控制的上海瑞嗔继续持有华

信科10%股权，华信科为公司关联方。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03,249,994.78 617,965,454.63 

总负债 564,029,825.74 566,726,467.49 

净资产 39,220,169.04 51,238,987.14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445,433,086.78 625,373,554.86 

营业利润 21,749,667.77 127,517,944.62 

净利润 14,739,924.84 98,531,340.01 

（二）香港联合无线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联合无线（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2014年10月06日 

地址：10/F；COSCO TOWER；GRAND MILLENNIUM PLAZA； 183 



 

QUEEN’S ROAD；CENTRAL；HK 

2、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原通过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间接持有香港联合无线

80%股权，香港联合无线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香港联合无线股权；公司关联方徐非通过实际控制的上海瑞嗔继续持有World 

Style 10%股权，香港联合无线为公司关联方。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01,058,561.29 123,420,357.88 

总负债 119,543,354.71 88,969,559.78 

净资产 81,515,206.58 34,450,798.10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562,776,705.59 352,838,315.48 

营业利润 54,057,992.25 25,208,136.51 

净利润 45,433,036.27 21,200,999.00 

（三）关联关系介绍 

华信科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及香港联合无线的董事徐非先生12个月内曾任公

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华信科、香港

联合无线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担保是因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导致的原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

事项转变为关联担保，是历史期间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是为了标的资产得以

平稳交接和过渡，也是标的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综合考虑标的公

司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解决担保完成时间的不确定性，经交易各方协商，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过渡期内，公司将继续维持已为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提供关联担保，是基于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因本次交

易转变成了关联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同时，该担保能保障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且相关方已在《资产购买协议》等相关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承接担保的安排，标的

公司及交易对方也就公司因担保而承担的全部债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

反担保，此外，相关方还约定了违约的具体罚则，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担保系公司因出售华信科和World Style80%股权而产生的关联担

保。因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事项尚需经有权机构

审核，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亦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因故终止，公司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对外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过渡期内继续为华信科和World Style的下属

公司香港联合无线提供关联担保，是基于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因本

次交易转变成了关联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也是为了保障标的公司业务的正常

运营。 

为切实防范公司的担保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要求本次

交易对方应自行或者促使其关联人在约定期限积极配合公司和标的公司的债权

人履行必要的手续并签署必要文件促使相关债权人解除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担保

责任；并已要求交易对方盈方微有限及标的公司华信科就公司因担保而承担的全

部债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且约定了违约责任。本次提供关联担

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为华信科和World Style的下属公司香港联合无线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应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提供关联担保，是基于以前历史期间经审批的担保事项，只是因本



 

次交易转变成了关联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同时，该担保能保障标的公司正常

经营，且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均承担了反担保或约定了承接担保的期限，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为华信科和World Style的下属公司香港联合无线提供关联担保，是

基于以前历史期间经审批的担保事项，因本次交易转变成了关联担保，不属于新

增担保；同时也是考虑到标的公司担保过渡需要一定时间，为了保障标的公司的

正常运营，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继续提供担保具备合理性；此外，公

司已与交易对方约定了明确的承接担保期限，且已获得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提供

的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提供关联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

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491,043.9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9.19%，

占总资产的 60.9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12,203.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7.44%，占总资产的 26.35%，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余额为 100,593.9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500 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为 101,409.74 万元（含本次担保 55453.80 万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承担损失。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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